
南通市海门区

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

（征求意见稿）

为促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根据中央、省市工作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在稳产保供、产业发展、农业科技、渔业安全、富民强村等方面，制定扶持政策如下：

一、提升稳产保供能力，着力打造农产品供应基地
1.园艺设施提档升级。支持连栋钢架大棚或玻璃温室棚体改造、水肥一体化、环境调控、育苗育秧、智能化控制等设施设备建设或提档升级，根据投资额给予30%补助，每亩补助上限为0.5万元，补助总额不超过100万元。

2.放心肉工程建设。为提供放心优质的猪肉产品，围绕生猪屠宰场提档升级进行补助（2022年以来获得省级生猪屠宰标准化建设示范企业的生猪屠宰场、通过《生猪屠宰质量管理规范》全面检查的生猪屠宰场<以中国兽医网公布为准>等分别进行一次性奖励20万元、10万元<已享受过的不再重复享受>)。

3.畜牧业健康养殖。强化动物疫病净化和区域化管理，推进无疫区和无疫小区建设，对通过国家级、省级动物疫病净化评估的养殖场，分别一次性奖励10万元、3万元。

4.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

产品认证。绿色食品新认证、续展每个产品补贴2.5万元；新认证、续展省级绿色优质农产品基地、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每个补贴2万元；获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证书的每个产品奖补5万元（优先使用上级资金）。

质量安全监管。对辖区内涉农村（居）及村级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服务站点进行奖补，每个0.24万元，上级监测发现一个不合格产品，该镇（街道）补助总额减少50%，扣完为止。

5.品牌建设与推广。

区域公共品牌打造。安排200万元用于打造长三角供应基地所需的农产品宣传推介、多媒体运营、活动评比、线下体验等活动，通过讲好海门农产品故事、搭建品牌展示新渠道，拓展企地合作新模式，全力打造海门区域公共品牌。

农产品品牌奖励。加大农业品牌培育力度，对获得国家级、省级、市级农产品品牌的单位，分别奖励8万元、5万元、3万元。

农产品品质保险试点。支持对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海门山羊”等名特优新农产品及其他地方特色农产品指标进行监测，检测费用据实列支。鼓励经营主体积极参加农产品品质保险，原则上对参加主体给予60%保费补贴。对授信使用区级区域公共品牌，达到标准化基地建设要求，产品质量可追溯的农产品，品质保险费用由区财政全额补贴。

二、强化农业科技支撑，聚力打造农业科技创新阵地
6.农作物新品种培育。实施农作物新品种选育攻关，对完成农作物新品种登记或申请获批新品种保护的农业科研推广单位给予每个品种10万元奖励。
7.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实施地方特色种质资源保护及开发利用，对完成保种任务的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或省级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每场每年补助工作经费30万元。
8.鼓励农村创新创业。鼓励创新创业成为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力，对参加市级以上农业农村部门牵头举办的农村创业创新竞赛、评比、选拔等活动获表彰的企业或个人进行奖励。获得市级一、二、三等、优胜奖的分别奖励2万元、1.5万元、1万元、0.5万元；获得省级（含）以上一、二、三等、优胜奖的分别奖励5万元、3万元、2万元、1万元。

9.支持产学研合作。为鼓励与科研院校开展海门山羊产学研合作，经公开申报并通过评审予以立项的产学研合作项目，按期完成年度目标任务，通过专家验收后，依据验收结果，给予每个项目每年不超过30万元的经费奖补。年度奖补总金额不超过60万元。

三、加强乡村特色推广，合力打造农旅融合新地
10.农业农村推介活动。

招商与推介。为提升海门农业影响力，对由镇（街道）牵头举办、承办，经区政府批准的特色农业推介活动，给予每次10万元补助。年度安排100万元用于农业产业项目招商与推介、农村双创大赛、农产品促销、农民丰收节等重大活动。
农产品展销。推动农产品走出去营销，对由区农口部门组织参加区级以上（不含区级）各类涉农展示展销会的主体，给予每次0.3万-1万元补贴，涉及展会展位费的，另外据实列支；对在省部级（含）以上组织的各类农展会上获奖的单位奖励3万元。

农产品评比。对参加省市级部门主办（或承办）的各类粮油、园艺类产品展示、高产竞赛、品鉴与推介活动的生产经营主体（科研单位），获活动最高等次奖的，省级每个奖励0.5万元，市级每个奖励0.3万元；获其他奖项的，省级每个奖励0.3万元，市级每个奖励0.2万元。以获奖证书或获奖文件为奖补依据。

11.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年度安排50万元用于海门农旅融合新地宣传推介、设计制作“海门特产”等农旅产品包装、建设农旅产品销售场景、开发海门农旅小程序、招引优质农旅项目运营商等。

12.乡村CEO试点。在全区探索开展镇村乡村CEO运行试点，每个试点镇（街道）安排50万元，用于支付乡村CEO薪酬、运营补助、绩效考核等，年度奖补总额200万元。

四、延伸海门山羊产业链，齐力壮大海门山羊产业

13.引导山羊规范屠宰。对山羊屠宰场屠宰经检疫合格且纳入冠名贯标体系的海门山羊，补贴40元/头。

14.助推销售端分级运营。扶持海门山羊肉区域公用品牌建设，鼓励经营主体扩大销售规模，申请主体须为冠名贯标体系的经营主体。对授权经营冠名海门山羊肉的销售门店，按设店位置县级、市级、省级分别补助0.5万元、1万元、2万元。对冠名销售的海门山羊肉根据年度销售额实行分档定额补助：第一等级销售额达30万（含）至50万元的补助3万元，达50万（含）至100万元的补助5万元，达100万以上（含）的补助10万元；第二等级销售额达100万（含）至300万元的补助3万元，达300万（含）至500万元的补助5万元，达500万（含）至1000万元的补助10万元，达1000万元（含）至2000万元的补助15万元，达2000万元（含）以上的补助20万元。

15.奖励新技术示范应用。对纳入追溯体系的规模养殖场，示范运用智能水培牧草技术，给予一次性10万元奖励。

16.海门山羊冠名贯标。为强化海门山羊品牌建设与标准化管理，对牵头推动“海门山羊肉”地理标志冠名与标准贯彻工作的主体，给予每年20万元的工作经费补助。
五、激活乡村发展活力，着力促进强村富民

17.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对获评国家级、省级、南通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分别奖励20万元、10万元、5万元。对通过国家级、省级、南通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复核认定的分别奖励2万元、1.5万元、1万元。
18.雇主责任互助保险。为进一步压实渔业雇主主体责任，提升渔民风险保障能力，对渔业雇主责任互助保险保额达到80万元的雇主（雇主对象为纳入“中国渔政管理指挥系统”管理，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渔业船舶登记证书、渔业捕捞许可证齐全有效的我区海洋捕捞渔船所有人），区财政参照省财政1:1补助标准给予保费配套补助。

19.渔业安全生产救助。根据渔业船舶水上安全事故等级，对参与渔业水上安全突发事件搜救行动的搜救单位（船舶、船主）每次给予1.5万元-3万元补贴。搜救单位（船舶、船主）每有效救回一名渔业从业人员的，给予0.5万元奖励。

20.乡村建设行动。安排2000万元用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长效管护补助。按照常住人口进行测算，对11个镇（街道）所辖的231个行政村（涉农社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长效管护给予基础补助。农科所参照往年标准给予8万元的补助。

六、相关要求

21.本文件所涉奖补的建设项目，由所在镇（街道）组织立项申报，由区农业农村局牵头组织评审，经公示无异议后，报区政府分管领导同意后实施，奖补建设项目的后续管理由属地镇（街道）负责。

22.获得财政扶持资金的奖补对象，必须认真执行有关政策和财务制度。凡经查实弄虚作假的，取消财政补贴并依法依规处理。

23.对近三年内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和安全生产工作不符合相关规定且拒不整改、涉及国家省市环保督察违法典型、违规乱占用耕地行为等问题，不得享受各项奖励和补贴。

24.申请享受本文件财政扶持资金的对象，需在区内实际从事相关生产经营活动。
25.区财政局依据预算管理相关规定，筹集资金，统筹使用。区农业农村局要实行总量控制，加大对奖补项目指导、监督力度，提升财政扶持项目绩效。

26.符合本政策扶持项目，如有上级资金，则优先使用上级资金。

27.本文件所涉奖补项目，需按照《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农业项目管理办法》（海农发〔2024〕140号）相关要求实施。
28.凡本文件中涉及的扶持政策由区农业农村局制定实施细则，由区农业农村局负责执行和解释。


